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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起诉平湖九龙山游艇

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借款本金人民币 47,000 万元；借款利息人民币 1,591.99

万元（暂计至 2020 年 2月 27日）及自 2020 年 2月 28日起至全部贷款本息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复利。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发布了《关

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起诉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公告》，披露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诉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公

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20）琼96民

初142号】（详见公告编号：临2020-03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收到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民事判决书》所称“本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琼 96民初 142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请求被告九龙山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7000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否向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3.被告

海航创新、海航旅游应否对上述第 1项、第 2项被告九龙山公司所负债务向原告

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对被告九龙山公

司位于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游艇湾 32幢房地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关于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请求被告九龙山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7000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光大

银行宁波分行与被告九龙山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是双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

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履

行发放贷款的义务。被告九龙山公司仅偿还借款 350000000 元的本金 30000000

元，现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470000000元。由于被告九龙山公司未依约履行偿还借

款本息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原告请求被

告九龙山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70000000元，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

主张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向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的问题。根据案涉借款合同的

约定，被告九龙山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或支付利息，原告有权宣布贷

款提前到期，并要求被告九龙山公司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及逾期利息。本案中，

原告直接向本院起诉债务人九龙山公司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故本院认定案件受

理之日即 2020年 4 月 1日为贷款提前到期日。借款本金的逾期利息应自 2020年

4 月 1 日起算。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九龙山公司已支付两笔借款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2019 年 12 月 23 日，被告九龙山公司偿还 150000000 元的借

款利息 2816043 元。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自 2019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利息（按年利率 8.673%计算）为 6878995 元，扣除被告九龙山公司已偿



还的利息 2816043元，被告九龙山公司尚欠原告借款 150000000的利息 4062952

元。根据借款合同第九条“如果借款人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的，贷款人

有权自该笔贷款逾期之日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借款人清偿全部贷款

本息为止。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所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 50%”及第十条

“对于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贷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约定，

原告请求被告九龙山公司支付借款罚息、复利，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故

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的罚息按年利率

13.0095%（8.673%+8.673%X50%）计算。利息 4062952 元则按年利率 13.0095%计

算复利，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的罚息按年利率 12.4215%

（8.281%+8.281%X50%）计算。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自 2019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8.281%计算）为 14011905 元。因被告九

龙山公司未依约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分别偿还借款本金

30000000元（两笔共 60000000 元），应按罚息利率计息。故被告九龙山公司应

向原告支付因逾期支付本金加收的利息 1003929 元[以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为

基数，自 2019年 6月 11日起至 2020年 3月 31日止按年利率 4.1405%（8.281%X50%）

计算]、377749 元[以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2 月 1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按年利率 4.1405%（8.281%X50%）计算]。利息 15393583 元

[14011905元+1003929 元+377749元]则按年利率 12.4215%计算复利，自 2020年

4月 1日起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以上借款利息、罚息、复利比例并未超过年

利率 24%，被告海航创新、海航旅游亦未举证证明借款利息、罚息、复利比例已

高于其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海

航创新、海航旅游关于原告诉请给付金额已过分高于原告实际损失，应对利息、

罚息、复利予以调减的抗辩，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九龙山公司应否向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的问题。虽然原告与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该所代理本案诉讼，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向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



务所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实际产生律师费 500000元。因此，原告请求被告九

龙山公司支付律师费 500000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海航创新、海航旅游应否对上述第 1项、第 2项被告九龙山公

司所负债务向原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原告与被告海航创

新签订的《保证合同》、与被告海航旅游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合法有

效。上述合同均约定保证人海航创新、海航旅游为债务人九龙山公司在《固定资

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因此，保证人海航创新、海

航旅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海航创新、海航旅游对被告九

龙山公司上述第 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海

航创新、海航旅游辩称，本案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故海航创新、海航旅

游有权主张原告先就九龙山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实现债权，再对其不足额部分承担

保证责任。因两份《担保合同》均约定债权人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

执行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故海航创新、海航旅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

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对被告九龙山公司位于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

游艇湾 32幢房屋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九龙山公司签订的《抵

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应依法认定合法有效。原告请求确认其对被告九龙山公司用以抵押的位于浙江省

平湖市乍浦镇游艇湾 32 幢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

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定如下： 

一、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利息 4062952元以及支付罚息、复利（罚息：以借款本金 150000000 元为基

数，自 2020年 4月 1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 13.0095%计算；复利：以

利息 4062952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利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13.0095%计算）。 

二、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利息 15393583 元以及支付罚息、复利（罚息：以借款本金 320000000 元为

基数，自 2020年 4月 1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 12.4215%

计算；复利：以利息 15393583元为基数，自 2020年 4月 1日起至利息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 12.4215%计算）。 

三、被告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

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追偿。 

四、被告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

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追偿。 

五、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

酒店有限公司名下已抵押房地产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 

六、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73899.96 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负

担 98310 元，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2375589.96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的一审判决处于上诉期内，尚未生效。公司正在研究上诉事宜。本

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